
证券代码：603618           证券简称：杭电股份        编号：2016-042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46,828,908 股 

发行价格：13.56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634,999,992.48 元 

募集资金净额：619,123,163.57 元 

2、发行对象及限售期 

序号 机构 获配股数（股） 限售期 

1 歌斐诺宝（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899,705 12 个月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728,613 12 个月 

3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227,139 12 个月 

4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973,451 12 个月 

合计 46,828,908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于 2016 年 9 月 1 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上市交易的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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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程序及核准情况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5 年 12 月 8 日，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杭电

股份”）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的事项。 

2015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的

事项。 

2、监管部门审核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 2016年 5 月 25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于 2016 年 8 月 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第 1496 号），核准杭电股份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8,946,796 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类型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6,828,908 股，全

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3、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2015 年 12 月 9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即 27.77 元/股。 

2016 年 2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总股本 21,335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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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含税）；同时，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1,335 万股为基数，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 股。2016 年 3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调整为不低于 9.21 元/股。 

在此原则下，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

优先原则确定。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统

计，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为 13.56 元/股，相当于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底价 9.21 元/股的 147.23%，相当于

本次询价日（2016 年 8 月 22 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 15.83 元/股的 85.66%。 

4、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34,999,992.48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及保

荐费用、律师费用、审计验资费、股权登记费、印花税等）15,876,828.91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 619,123,163.57 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根据《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

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5、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金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出具的川华信验（2016）79 号《资金验证报告》，截至 2016 年 8 月 26 日止，

主承销商国金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新华支行

51001870836051508511 已收到认购款人民币 634,999,992.48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出具了天健验字

[2016]362 号《验资报告》，截止 2016 年 8 月 29 日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6,828,908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3.56

元，共计募集人民币 634,999,992.48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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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6,828.91 元，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19,123,163.57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46,828,908.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人民币 572,294,255.57 元。 

2、股权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9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 

1、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认为： 

（1）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分配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3）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

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控

股股东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

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情况。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发行人律师意见 

通力律师事务所认为：杭电股份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内部批准、授权，

并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认购对象符合法

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

正，符合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

真实、合法、有效；本次发行之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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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依据特定发行对象填写的《申购报价单》，并根据《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

认购对象和认购价格确定原则，发行人与国金证券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13.56

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46,828,908 股，不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

行股数上限 68,946,796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4 名，不超过 10 名，符合《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具体为： 

序号 机构 获配股数（股） 限售期 

1 歌斐诺宝（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899,705 12 个月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728,613 12 个月 

3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227,139 12 个月 

4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973,451 12 个月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于 2016 年 9 月 1 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上市交易的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1、歌斐诺宝（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360 弄 9 号 3632A 室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殷哲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阮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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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    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8 号 4 层 04、05、06、

07、08、10 单元 

注册资本：38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益谦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    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

行大楼 9 层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翔燕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境外证券投资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它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

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

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

排的说明 

发行人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之间不存在

重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做充分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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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份为 640,050,000 股，其中前十大股东持

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16,000,000 33.75% 216,000,000 

2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44,000,000 22.50% 144,000,000 

3 孙庆炎 12,953,520 2.02% 10,800,000 

4 

长信基金－民生银行－长信基金－海

通证券－杭电股份员工持股资产管理

计划 

10,498,017 1.64% 0 

5 华建飞 10,350,000 1.62% 0 

6 章勤英 6,750,000 1.05% 0 

7 郑秀花 6,750,000 1.05% 0 

8 陆春校 6,000,000 0.94% 0 

9 吴伟民 6,000,000 0.94% 6,000,000 

10 章旭东 6,000,000 0.94% 0 

  合  计 425,301,537 66.45% 376,800,00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16,000,000 31.45% 216,000,000 

2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44,000,000 20.96% 144,000,000 

3 孙庆炎 12,423,520 1.81% 10,800,000 

4 
长信基金－民生银行－长信基金－海通证券

－杭电股份员工持股资产管理计划 
10,498,017 1.53% 0 

5 华建飞 7,770,000 1.13% 0 

6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227,139 1.05% 7,227,139 

7 吴伟民 6,000,000 0.87% 6,000,000 

8 
歌斐诺宝（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歌斐

定向增发主题投资基金 
5,899,705 0.86% 5,899,705 

9 章勤英 5,070,000 0.74% 0 

10 郑秀花 5,070,000 0.74% 0 

 合  计 419,958,381 61.14% 384,027,139 

（三）本次发行是否将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化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孙庆炎家族直接或间接控制公司股

份比例合计为 58.27%。本次非公开发行 46,828,908 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孙庆

炎家族直接或间接控制公司股份比例合计为 54.22%，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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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46,828,908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

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本次发行后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权登记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376,800,000 58.87% 423,628,908 61.67% 

无限售条件股份 263,250,000 41.13% 263,250,000 38.33% 

合计 64,0050,000 100.00% 686,878,908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资产结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

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得到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

更趋合理。 

（二）对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按发行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的最近一年及一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与发行前的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2016年 6月 30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每股净资产（元/股） 2.42 2.36 3.10 3.15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2 0.10 0.20 

注：本次发行前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按股本 64,0050,000 股计算；本次发行后每股收

益分别按照 2015 年度和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前股本与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发行前股本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投资海洋工程电缆、特种节能导线以及

其他特种电缆生产线建设项目，该项目是对公司现有产品结构的丰富和延伸，增

强公司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助于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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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点，进一步推动公司快速发展，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多回报。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

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

更加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认购的投资者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方关系，因此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

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保荐代表人：曹玉江、罗洪峰 

项目协办人：方玮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 23楼 

联系电话：021-68826801 

传    真：021-68826800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通力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俞卫锋 

经办律师：黄艳、夏慧君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68号时代金融中心 19楼 

联系电话：021-31358666 

传    真：021-31358600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越豪 

经办人员：叶卫民、闫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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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128号新湖商务大厦 9层 

联系电话：0571-88216709 

传    真：0571-88216890 

 

七、备查文件 

（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字[2016]362 号《验

资报告》； 

（二）国金证券出具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三）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的法律意见书》； 

（四）《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9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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